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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處 

壹、前言 

以 106年施政計畫為藍圖，依據本處組織、職掌及業務推展需求，研提年度施政目

標與重點工作；由各業務承辦科分別就其業務範疇，研擬年度績效目標，規劃具體實施

方案，並訂定衡量指標及工作進度，據以實施。 

本處核心業務面向策略績效目標訂有 14 項，業務創新改良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5 項

，依績效目標及進度在全體同仁的通力合作下，有關 106年度執行績效，係各業務承辦

科分別按原訂之策略績效目標，逐項檢視執行成果，並依衡量指標進行自我評量後，綜

整整體績效評估報告。 

 

貳、目標達成情形 

一、績效總分 

績效面向 績效評分 

1.核心業務（60%） 59.8 

2.業務創新改良（10%） 

（依 96 年度施政計畫績效評估會議決議，本項分數複評

時由委員除以 2計算） 

9.80 

3.人力（10%） 8.85 

4.經費（10%） 8.88 

5.民眾 1.00 

6.整體施政績效（10%） 

（依 96 年度施政計畫績效評估會議決議，本項分數授權

審查委員由業務創新改良面向除以 2所得分數酌予給分） 

8.25 

績效總分 96.58 

 

二、各面向績效分析 

（一）核心業務面向 

策略績效目標 衡 量 指 標 
原 訂 

目 標 值 

達 成 

目 標 值 
達 成 度 

項 目 

權 分 
績 效 衡 量 暨 達 成 情 形 分 析 

1.建構縣府與鄉

市公所間統一

步調，加強為

民服務工作（

4%） 

(1)辦理鄉市村

里為民服務

督導考核（1%

） 

2 2 100% 1 【督導公所次數】 

達成度：(2/2)×100%＝100% 

辦理本縣 106 年各鄉(市)公所村

(里)幹事服務業務查訪: 

1.上半年： 

(1)3月 29日：馬公市公所、湖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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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標 衡 量 指 標 
原 訂 

目 標 值 

達 成 

目 標 值 
達 成 度 

項 目 

權 分 
績 效 衡 量 暨 達 成 情 形 分 析 

鄉公所。 

(2)3月 31日：白沙鄉公所、西嶼

鄉公所。 

(3)4月 7日：望安鄉公所。 

(4)4月 14日：七美鄉公所。 

2.下半年： 

(1)9月 20日：湖西鄉公所。 

(2)9月 21日：馬公市公所。 

(3)9月 22日：望安鄉公所。 

(4)9月 27日：白沙鄉公所、西嶼

鄉公所。 

(5)9月 30日：七美鄉公所。 

(2)辦理特優村

里長、績優民

政人員選拔

表揚（1%） 

1 1 100% 1 【年度辦理場次】 

達成度：(1/1)×100%＝100% 

106 年 10 月 2 日假阿東餐廳擴大

辦理本縣特優村(里)長及績優村

(里)幹事表揚活動。 

(3)輔導各鄉市

民代表會出

國考察事項

（1%） 

1 1 100% 1 【年度辦理場次】 

達成度：(1/1)×100%＝100% 

106 年分別於 5 月 15 日、5 月 17

日、5月 19日及 5月 22日輔導本

縣七美鄉、馬公市、湖西鄉、望

安鄉、白沙鄉及西嶼鄉民代表會

代表出國考察業務。 

(4)辦理鄉市調

解業務講習

及示範觀摩

(1%) 

1 1 100% 1 【年度辦理場次】 

達成度：(1/1)×100%＝100% 

106 年 6 月 30 日假馬公市公所 3

樓禮堂辦理本縣 106 年度調解業

務講習及示範觀摩活動。 

2.賡續推展守望

相助，敦親睦

鄰工作，強化

基層組織（4%

） 

(1)輔導村里監

視或廣播系

統設置及維

護（2%） 

4 4 100% 2 【受理件數】 

達成度：(4/4)×100%＝100% 

申請監視錄影設備、廣播系統設

置及維護 4件： 

1.內政部 106 年度健全地方發展

均衡基礎建設計畫補助白沙鄉

公所辦理「白沙廣播系統」計

畫。 

2.馬公市東衛里辦公處申請「廣

播系統維修」計畫。 

3.湖西鄉青螺村辦公處申請「設

置錄影監視系統」計畫。 

4.湖西鄉菓葉村辦公處辦理「裝

設錄影監視系統」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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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標 衡 量 指 標 
原 訂 

目 標 值 

達 成 

目 標 值 
達 成 度 

項 目 

權 分 
績 效 衡 量 暨 達 成 情 形 分 析 

(2)落實守望相

助隊之督導

（2%） 

2 2 100% 2 【辦理次數】 

達成度：(2/2)×100%＝100% 

辦理社區治安績效訪視 2次： 

1.106 年 1 月 13 日訪視馬公市西

衛社區、石泉社區及湖西鄉湖

西社區守望相助隊。 

2.106 年 11 月 9 日訪視白沙鄉赤

崁社區及西嶼鄉竹灣社區守望

相助隊。 

3.法律扶助服務

（3%） 

辦理本島及離島

鄉市法律扶助服

務（3%） 

100% 100% 100% 3 【答覆請求人案件數/受理案件

數×100%】 

達成度：(100%/100%)×100%＝

100% 

共受理 99 件法律扶助案(包含離

島望安 2件、七美 3件)，以類別

分：民事 67 件、刑事 18 件、民

刑事 14件；以對象分：大陸及外

籍配偶 1 件、原住民 1 件、一般

民眾 97件。 

4.落實照顧原住

民族弱勢族群

權益（4%） 

加強對原住民綜

合發展基金貸款

、婦女人身安全

與職場技能宣導

講習（4%） 

3 3 100% 4 【辦理場次】 

達成度：（3/3）×100%＝100% 

1.106 年 5 月 20 日辦理 106 年度

原住民慶端午宣導活動。 

2.106 年 7 月 29 日辦理 106 年度

慶祝原住民族日活動。 

3.106年 10月 21日辦理 106年度

原住民各項福利暨台灣女孩日

宣導活動。 

5.宗教團體輔導

及寺廟土地清

理（3%） 

(1)輔導登記立

案寺廟換發

寺廟登記證

（2%） 

15 15 100% 2 【受理件數】 

達成度：(15/15)×100%＝100% 

輔導馬公市、湖西鄉、白沙鄉、

西嶼鄉及望安鄉等 15座登記立案

寺廟完成新式寺廟登記證換發作

業。 

(2)寺廟土地清

理（1%） 

4 4 100% 1 【受理件數】 

達成度：(4/4)×100%＝100% 

1.輔導未立案宗教場所普化聖賢

佛院變更為先後天結合道長天

威聖宮玉皇殿籌備委員會，以

利後續辦理宗教使用事業計畫

，並申請湖西鄉成功南段 754

地號變更編定特定目的事業用

地並做為宗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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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標 衡 量 指 標 
原 訂 

目 標 值 

達 成 

目 標 值 
達 成 度 

項 目 

權 分 
績 效 衡 量 暨 達 成 情 形 分 析 

2.輔導未立案宗教場所天煌宮成

立籌備委員會，以利後續申請

宗教使用事業計畫，並申請湖

西鄉尖山南段 748 地號申請變

更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並做為

宗教使用。 

3.輔導湖西鄉登記立案寺廟真靈

殿完成許家段 386-1、450-1、

449及 446-1地號等 4筆土地變

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以

做為宗教事業計畫使用。 

4.輔導馬公市登記立案寺廟桶盤

福海宮證實該宮自 68年起即興

建於現地，並完成桶盤段 242

地號縣有土地自原墳墓用地更

正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6.辦理宗教民俗

社會教化活動

（6%） 

(1)辦理全國孝

行獎、芳草人

物及全國宗

教團體興辦

公益慈善及

社會教化事

業之輔導表

揚（2%） 

2 2 100% 2 【辦理場次】 

達成度：(2/2)×100%＝100% 

1.本縣推派目前就讀於台南大學

音樂系張瀞文同學，參加 106

年度全國孝行獎選拔並脫穎而

出，榮獲孝行獎選並脫穎而

出，榮獲孝行獎殊榮，由於其

音樂秉賦，張同學並獲邀擔任

開場表演嘉賓。 

2.全國宗教團體興辦公益慈善及

社會教化事業表揚:本縣佛光

山海天佛剎獲績優宗教團體表

揚。 

(2)辦理春、秋祭

及祭孔大典

（2%） 

3 3 100% 2 【辦理場次】 

達成度：(3/3)×100%＝100% 

106年辦理 3場次： 

1.106 年 3 月 29 日辦理忠烈祠中

華民國 106 年澎湖縣各界春祭

先烈暨陣亡將士祭典。 

2.106年 9月 3日辦理忠烈祠中華

民國 106 年澎湖縣各界秋祭先

烈暨陣亡將士祭典。 

3.106 年 9 月 28 日辦理澎湖各界

紀念至聖先師 2567週年誕辰釋

奠典禮。 

(3)輔導登記立

案宗教團體

辦理活動（2%

30 30 100% 2 【辦理場次】 

達成度：(30/30)×100%＝100% 

補助福海宮、澎湖紫微宮、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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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標 衡 量 指 標 
原 訂 

目 標 值 

達 成 

目 標 值 
達 成 度 

項 目 

權 分 
績 效 衡 量 暨 達 成 情 形 分 析 

） 泉朱王廟、外垵溫王宮、山水上

帝廟、安宅周王廟、湖西天后宮

、三官殿、林投鳳凰殿、風櫃溫

王殿、吉貝武聖殿、七美城隍廟

、財團法人澎湖縣馬公市鎖港里

北極殿及坤元寺之廟會、將軍永

安宮、威靈宮、嵵裡水仙宮、沙

港廣聖殿、西衛宸威殿、桶盤福

海宮、大池治安宮、講美龍德宮

、東安宮、提標館、南寮保安宮

、西安天后宮、海靈殿、小門震

義宮、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高雄中會澎湖教區及財團法人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高雄中會七美

教會等 30間宗教團體辦理活動。 

7.改善濫葬，營

造優質殯葬園

區（2%） 

(1)鼓勵火化塔

葬（1%） 

97% 98% 101% 1 【火化比率】 

達成度：(98%/97%)×100%=101% 

死亡人數848人，火化人數838人

，土葬人數 10人，火化比率

=(838/848)×100%=98.82%。 

(2)鼓勵撿骨進

塔（1%） 

1,000 1,583 158% 0.95 【撿骨進塔數量】 

達成度：(1,583/1,000)×100%＝

158% 

106 年鼓勵撿骨進塔目標值為

1,000具，為改善濫葬，落實土地

活化政策，實際數量為 1,583 具

。 

經委員複評後，得到 0.95分。 

8.活化公墓土地

再利用（2%） 

清查及釋出縣有

殯葬用地（2%） 

80 190 237.5% 1.9 【清查筆數】 

達成度：(190/80)×100%＝237.5% 

1.106年共清查 190筆縣有殯葬用

地。 

2.106年釋出 5筆縣有殯葬用地交

由本府財政處辦理農地放租事

宜。 

3.經委員複評後，得到 1.9分。 

9.殯葬設施及殯

葬服務業者查

核評鑑（4%） 

辦理全縣鄉市公

所納骨塔查核評

鑑（4%） 

1 1 100% 4 【辦理評鑑次數】 

達成度：(1/1)×100%＝100% 

1.106年 10月份辦理 106年度本

縣鄉市公所納骨堂查核評鑑。 

2.本次評鑑以輔導為主，除望安

鄉公所評定為甲等外，其餘公

所皆為優等，業於107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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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標 衡 量 指 標 
原 訂 

目 標 值 

達 成 

目 標 值 
達 成 度 

項 目 

權 分 
績 效 衡 量 暨 達 成 情 形 分 析 

縣務會議公開表揚。 

10.落實人口清

查作業（2%） 

(1)清查設籍本

縣 90歲以上

耆老（1%） 

100% 100% 100% 1 【完成清查率】 

＝(應清查人數/完成清查人數)×

100% 

＝(378/378)×100%＝100% 

設籍本縣 90歲以上，應清查人數

為 378 人，督導各所依規定完成

清查數為 378人，完成清查率 100%

。 

(2)清查設籍本

縣 80歲以上

耆老，最近2

年未使用全

民健康保險

法所稱健保

卡者（1%） 

100% 100% 100% 0.95 【完成清查率】 

＝(應清查人數/完成清查人數)×

100% 

＝(22/22)×100%＝100% 

設籍本縣 80歲以上，近 2年未使

用健保卡應清查人數為 19人，督

導各所依規定完成清查數為 22

人，完成清查率 100%。 

經委員複評後，得到 0.95分。 

11.戶政資訊系

統之安全控管

（4%） 

(1)執行戶政資

訊系統稽核

作業（2%） 

100% 100% 100% 2 【達成率=符合規定之月數/12 個

月×100%】 

達成度：（12/12）×100%＝100% 

依內政部規定每月執行系統稽核

作業 4次以上，並每週至少執行 1

次以上，106 年依規定執行計 12

個月，執行次數及情形均符合規

定。 

(2)辦理戶政資

訊系統資訊

安全外部稽

核作業（ 2%

） 

1 1 100% 2 【辦理次數】 

達成度：（1/1）×100%＝100% 

組成稽核小組辦理外部稽核作業

1次。 

12.加強戶政品

質管理（4%） 

(1)正確戶籍登

記案件（ 2%

） 

≦1% 0% 100% 2 【戶籍登記案件錯誤率各所平均

不超過 1%】 

年度各戶所戶籍登記案件平均錯

誤率＝(錯誤件數/戶籍登記案件

數)×100% 

＝(0/12,281)×100%＝0%<1%。 

(2)出生通報清

查（2%） 

95% 96% 101% 2 【完成出生登記達成率】 

＝（全年完成出生登記總件數/全

年出生通報總件數）×100% 

＝(957/993)×1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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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標 衡 量 指 標 
原 訂 

目 標 值 

達 成 

目 標 值 
達 成 度 

項 目 

權 分 
績 效 衡 量 暨 達 成 情 形 分 析 

達成度：(96%/95%)×100%=101% 

13.精實役男徵

兵處理程序（

12%） 

(1)辦理役男兵

籍調查（ 3%

） 

100% 100% 100% 3 【每年 4月底前完成】 

88 年次徵兵及齡男子兵籍調查已

於 106年 3月 31日辦理完成 

(2)辦理役男體

格檢查（ 3%

） 

100% 100% 100% 3 【依計畫時限完成】 

1.體檢役男：971人。 

2.複檢役男：7人 

3.代檢役男：193人。 

4.外縣市代檢役男：69人。 

(3)辦理役男軍

種抽籤（ 3%

） 

36 36 100% 3 【辦理場次】 

達成度：(36/36)×100%＝100% 

於每年 1、3、5、7、9、11 月辦

理，計辦理 36場次。 

(4)辦理徵集梯

次入營（ 3%

） 

30 30 100% 3 【辦理梯次】 

達成度：（30/30）×100%＝100% 

1.陸軍計 8梯次。 

2.海軍陸戰隊計 5梯次。 

3.海軍艦艇兵計 1梯次。 

4.空軍計 7梯次。 

5.替代役計 9梯次。 

14.保障役男及

家屬權益（6%

） 

(1)發放生活扶

助及各項補

助（2%） 

100% 100% 100% 2 【1.一次安家費於每月 25日前發

放。2.三節生活扶助金均訂定實

施發放計畫於每節 10日前匯入受

領人帳戶。】 

1.春節發放：106年 1月 18日 

2.端節發放：106年 5月 19日 

3.秋節發放：106年 9月 22日。 

(2)發放傷殘、因

公死亡軍人

慰問金（ 2%

） 

100% 100% 100% 2 【每次於三節 10日前發放完畢】 

1.春節發放：106年 1月 18日 

2.端節發放：106年 5月 19日 

3.秋節發放：106年 9月 22日 

(3)辦理義務役

在營軍人（含

替代役）意外

保險（2%） 

100% 100% 100% 2 【依限完成（4月 23日前）】 

已於 106年 4月 14日與得標廠商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嘉

義市分公司）續約完成。 

績效分數 59.80 

 

（二）業務創新改良面向 

策略績效目標 衡 量 指 標 
原 訂 

目 標 值 

達 成 

目 標 值 
達 成 度 

項 目 

權 分 
績 效 衡 量 暨 達 成 情 形 分 析 

1.法律諮詢服務

滿意度調查（

辦理本縣法律諮

詢服務滿意度調

85% 85% 100% 3.8 【滿意度】 

達成度：（85%/85%）×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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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4%） 106年發送問卷 61份，回收 61份

，針對電話預約方式、服務人員

服務態度的滿意度調查，整體滿

意度達 100%。 

經委員複評後，得到 3.8分。 

2.辦理武轎踩街

及遶境民俗活

動（4%） 

辦理武轎踩街及

遶境民俗活動場

次（4%） 

2 2 100% 4 【受理件數】 

達成度：（2/2）×100%＝100% 

補助澎湖縣廟宇武轎涼傘文化推

廣協會於 106年 2月 10日及 4月

20 日分別辦理「西巡慶元宵武轎

踩街」及「2017菊島武轎慶花火」

活動。 

3.戶政行動化服

務推廣（4%） 

以戶政行動化設

備辦理派員到家

辦理服務案件（

4%） 

50 61 122% 3.8 【受理件數】 

達成度：（61/50）×100%＝122% 

106 年戶所以行動設備到府受理

民眾申請戶政案件計 61件。 

經委員複評後，得到 3.8分。 

4.役男兵籍調查

線上申報（4%

） 

開辦役男兵籍調

查線上申報，e

化申辦好方便（

4%） 

100% 100% 100% 4 【申報件數】 

88年次線上兵調人數 637人。 

5.充實及改善殯

葬設施（4%） 

提供觀世音菩薩

淨水臺供祭祀民

眾淨身除穢之用

（4%） 

100% 100% 100% 4 【服務方式】 

如遇菊島福園禮堂申請使用，由

本園人員安置提供民眾淨身除穢

之用。 

績效分數/2 9.8 

 

（三）人力面向 

策略績效目 1 衡 量 指 標 
原 訂 

目 標 值 

達 成 

目 標 值 
達 成 度 

項目 

權分 
績 效 衡 量 暨 達 成 情 形 分 析 

1.精實臨時人員

進用，強化服

務效能（2%） 

臨時人員精簡率

（2%） - 0% - 1 
本處精簡率為(22-22)/22=0%(零

成長):1分。 

2.型塑學習型組

織，提升公務

人力素質（8%

） 

(1)必須完成之

課程完成率

（3%） 

100% 95% 95% 

 

2.85 本處完成本府指定數位課程之比

率為 95%（20/21），得 2.85分。 

※（公務人員【含職員、約聘僱】

完成指定數位課程之人數/公

務人員數）之比率為 90%以上者

3分；80%以上未滿 90%者 2分；

70%以上未滿 80%者 1 分；未滿

70%者不給分。 

(2)於當年度8月

31日前參加

性別主流化

100% 100% 100% 

 

3 本處完成參加各項性別主流化訓

練課程 2 小時以上之人數比例為

100%（21/21），得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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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課程2小

時以上之人

數比率（3%） 

※（職員參訓 2 小時以上人數／

職員總數）之比例為 100%以上

者 3分；90%以上未滿 100%者 2

分；80%以上未達 90%者給 1 分

；未達 80%者 0分。 

(3)各項訓練到

訓率（2%） 

100% 100% 100% 2 本處 1至 12月薦送參加各項研習

，分配名額 69 人，到訓人數 69

人，到訓率 100%（69/69），得

100%×2 分。 

績效分數 8.85 

 

（四）經費面向 

策略績效目標 衡 量 指 標 
原 訂 

目標值 

達 成 

目標值 
達成度 

項目 

權分 
績 效 衡量 暨 達成 情形分 析 

合理分配資源

，增進預算執

行績效（10%） 

(1)各機關當年

度經常門預

算執行率（

7%；無資本

門者為 10%） 

95% 88.65% 93.32% 6.53 1.達成目標值：經常門預算實支

數/經常門預算數×100%=

（140,754,939/158,783,000

）×100%=88.65% 

2.達成度：88.65% / 95%=93.32% 

3.得分：93.32%×7=6.53 

(2)各機關年度

資本門預算

執行率（3%） 

80% 62.68% 78.35% 2.35 1.達成目標值：資本門預算實支

數/資本門預算數×100%=

（16,178,056/25,813,710）

×100%=62.68% 

2.達成度：62.68% / 80%=78.35% 

3.得分：78.35%×3=2.35 

績效分數 8.88 

 

（五）特殊事蹟(於年度施政計畫及年度預算外，完成具挑戰性、高難度之重大事蹟或

爭取上級重大經費補助，提供審查委員於整體施政績效項目酌予給分，無特殊事

蹟者免填。) 

計畫項目名稱 
年度內辦理重大特殊事蹟 

或爭取上級經費補助 
施政效益 

無 無 無 

 

參、未達目標項目檢討（10%以內得免提列檢討） 

策 略 績 效 目 標 衡 量 指 標 
達成度差

異 值 
未 達 成 原 因 分 析 暨 因 應 策 略 

四、經費面向 

合理分配資源，增

進預算執行績效

(2)各機關年度資

本門預算執行

率（3%） 

-21.65 多為跨年度計畫，致預算執行率不佳，後續將配合

工程進度注意改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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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肆、績效總評 

本處 106度施政績效分析如下： 

（一）核心業務面向訂有 14項績效目標，均已達成原訂目標。 

（二）業務創新改良面向訂有 5項績效目標，均已達成原訂目標。 

（三）人力面向－型塑學習型組織，提升公務人力素質績效目標已達規定。 

（四）經費面向績效，檢討分析如上表，將強化年度預算之執行。 

 

伍、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核心業務面向 

一、為建構與鄉(市)公所間統一步調加強為民服務工作，不定期辦理鄉(市)村(里)為

民服務督導考核、鄉(市)調解業務講習及示範觀摩、督導村(里)民大會及績優村

(里)幹事表揚 

（一）不定期辦理鄉(市)村(里)為民服務督導考核：為增進本府及鄉(市)公所、村

(里)間的互動，並有效提昇各鄉(市)村(里)幹事行政效率及提高為民服務品

質，由本府依據村(里)幹事服務要點辦理為民服務督導考核事宜，計訪視督

導 6鄉(市)。 

（二）村(里)民大會之督導：106 年 4 月 7 日督導本縣白沙鄉公所於赤崁村辦理之

臨時村民大會，計督導 1場次。 

（三）辦理鄉市調解業務講習及示範觀摩：106年 6月 30日假馬公市公所 3樓禮堂

辦理本縣 106年度調解業務講習及示範觀摩活動，計 1場次。 

（四）辦理績優村(里)長及績優民政人員表揚： 

1.106年 7月 18日內政部假臺北市國軍藝文中心辦理 106年度特優村(里)長及

績優民政人員表揚： 

(1)特優村(里)長：馬公市嵵裡里里長林献堂、西嶼鄉橫礁村村長莊順青。 

(2)績優民政人員：澎湖縣政府科員陳永樹、馬公市山水里里幹事林武良、白

沙鄉鎮海村及講美村村幹事陳憲章、西嶼鄉公所民政課長許文清、望安鄉

西安村村幹事許丁財。 

2.106年 10月 2日假阿東餐廳辦理本縣 106年特優村(里)長及績優村(里)幹事

表揚：  

(1)特優村(里)長：馬公市朝陽里里長顏明清、光華里里長蔡武智、安宅里里

長李蓮發、烏崁里里長許盛儀、風櫃里里長洪有慶;湖西鄉成功村村長蕭

金德、中西村村長薛武吉、隘門村村長洪武良;白沙鄉吉貝村村長謝永乾、

後寮村村長許興光;西嶼鄉大池村村長顏光前、內垵村村長陳正賢;望安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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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嶼村村長王玉英;七美鄉西湖村村長呂汶駿。 

(2)績優村(里)幹事：馬公市石泉里里幹事徐秀碧、西文里里幹事林慧淑、菜

園里里幹事陳東利;湖西鄉湖西村村幹事許清白、紅羅村村幹事張政川、

湖東及北寮村村幹事廖棟陽;白沙鄉通梁村村幹事涂順清;望安鄉東吉村

村幹事許聰引;七美鄉中和村村幹事黃逸瑋。 

二、賡續推展守望相助，敦親睦鄰工作，鼓勵村里裝置監視及廣播系統，強化基層組

織 

（一）106年度申請監視或廣播系統設置及維護計 4案如下： 

1.內政部 106年度健全地方發展均衡基礎建設計畫補助白沙鄉公所辦理「白沙

鄉廣播系統」計畫。 

2.馬公市東衛里辦公處申請「廣播器系統維修」計畫。 

3.湖西鄉青螺村辦公處申請「設置錄影監視系統」計畫。 

4.湖西鄉菓葉村辦公處辦理「裝設錄影監視系統」計畫。 

（二）辦理社區治安績效訪視 2次： 

1.106年 1月 13日訪視馬公市西衛社區、石泉社區及湖西鄉湖西社區守望相助

隊。 

2.106年 11月 9日訪視白沙鄉赤崁社區及西嶼鄉竹灣社區守望相助隊。 

三、賡續辦理本島及離島鄉市法律扶助服務，106年共受理 99件法律扶助案（包含離

島望安 2件、七美 3件），以類別分：民事 67件、刑事 18件、民刑事 14件；以

對象分：大陸及外籍配偶 1件、原住民 1件、一般民眾 97件。 

四、為落實照顧原住民族弱勢族群權益，賡續加強對原住民綜合發展基金貸款、婦女

人身安全與職場技能宣導講習，並協助原住民部落遷移： 

（一）106年 5月 20日辦理 106年度原住民慶端午宣導活動。 

（二）106年 7月 29日辦理 106年度慶祝原住民族日活動。 

（三）106年 10月 21日辦理 106年度原住民各項福利暨台灣女孩日宣導活動。 

五、宗教團體輔導及寺廟土地清理 

（一）輔導寺廟換證： 

本府 106 年度共輔導一市五鄉共 15 座登記立案寺廟完成換發新式寺廟登記

證。 

（二）辦理寺廟土地清理： 

1. 輔導未立案宗教場所普化聖賢佛院變更為先後天結合道長天威聖宮玉皇殿

籌備委員會，以利後續辦理宗教使用事業計畫，並申請湖西鄉成功南段 754

地號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並做為宗教使用。 

2. 輔導未立案宗教場所天煌宮成立籌備委員會，以利後續申請宗教使用事業

計畫，並申請湖西鄉尖山南段 748 地號申請變更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並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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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宗教使用。 

3. 輔導湖西鄉登記立案寺廟真靈殿完成許家段 386-1、450-1、449 及 446-1

地號等 4筆土地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以做為宗教事業計畫使用。 

4. 輔導馬公市登記立案寺廟桶盤福海宮證實該宮自 68年起即興建於現地，並

完成桶盤段 242 地號縣有土地自原墳墓用地更正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

地。 

六、辦理宗教民俗社會教化活動 

（一）辦理全國孝行獎、芳草人物(停辦)及全國宗教團體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

事業之輔導表揚： 

1.本縣推派目前就讀於台南大學音樂系張瀞文同學，參加 106年度全國孝行獎

選拔並脫穎而出，榮獲孝行獎殊榮，由於其音樂秉賦，並獲邀擔任開場表演

嘉賓。 

2.本縣佛光山海天佛剎獲績優宗教團體表揚，今年榮獲內政部「績優宗教團體

獎」，住持滿舟法師於 9 月 1 日前往新北市接受內政部長葉俊榮的表揚，這

是澎湖唯一獲獎的宗教團體，也是連續 6年受獎的宗教團體，堪稱澎湖之光。 

（二）辦理春、秋祭及祭孔大典 

1.106年 3月 29日辦理忠烈祠中華民國 106年澎湖縣各界春祭先烈暨陣亡將士

祭典。 

2.106年 9月 3日辦理忠烈祠中華民國 106年澎湖縣各界秋祭先烈暨陣亡將士

祭典。 

3.106年 9月 28日辦理澎湖各界紀念至聖先師 2567週年誕辰釋奠典禮，本次

典禮由澎湖縣長陳光復擔任正獻官、民政處處長擔任糾儀官、並由中山國民

小學校長張素紋、東衛國民小學校長許進來、興仁國民小學校長許佛乞、五

德國民小學校長陳鴻賢、山水國民小學校長翁安明、嵵裡國民小學校長王文

瑞等六位國民小學校長擔任分獻官、馬公國民小學生生共計 50人擔任佾生、

文光國民中學更是傾力派出 70 位同學擔任禮生、今年並由馬公國民中學之

國樂社首次擔綱樂生，成果良好，備受青睞。 

（三）輔導登記立案宗教團體辦理活動：補助桶盤福海宮、澎湖紫微宮、石泉朱王

廟、外垵溫王宮、山水上帝廟、安宅周王廟、湖西天后宮、三官殿、林投鳳

凰殿、風櫃溫王殿、吉貝武聖殿、七美城隍廟、財團法人澎湖縣馬公市鎖港

里北極殿及坤元寺之廟會、將軍永安宮、威靈宮、嵵裡水仙宮、沙港廣聖殿、

西衛宸威殿、桶盤福海宮及大池治安宮、講美龍德宮、東安宮、提標館、南

寮保安宮、西安天后宮、海靈殿、小門震義宮、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高雄中會澎湖區會、財團法人天主教澎湖教區及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高雄中會七美教會等 30間宗教團體辦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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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為代替傳統土葬習俗，本府鼓勵民眾改以火化塔葬方式辦理往生者之身後事，106

年度火化率為 98.82%，可大幅減少民眾濫葬現象，另為提倡優質喪葬觀念，改善

本縣墳墓林立現象，本府刻正推廣撿骨進塔之政策，補助金額由 1萬元提高為 2

萬元，故 106年度撿骨進塔數量為 1,583件，將可有效改善本縣觀光環境，進而

提高旅客觀光意願。 

八、為活化本縣公墓土地再利用，106年度共清查 190筆縣有殯葬用地，作為後續土

地釋出之用，另於 106年度土地解編作業主要以馬公市風櫃東段、湖西鄉尖山南

段、龍門南段、白坑段等 5 筆土地為主，面積共計約 0.25 公頃，現已完成變更

編定為農牧用地，並交由本府財政處辦理農地放租事宜，以達土地活化再利用之

效。 

九、為辦理本縣殯葬設施及殯葬服務業之查核、評鑑及獎勵事宜，本府於 106 年 10

月份至本縣各鄉市公所辦理實地評鑑，並評鑑出優等 5所、甲等 1所，於 107年

1月 8日縣務會議公開表揚，縣府為提升本縣殯葬設施服務品質，每二年辦理殯

葬設施評鑑，期藉由評鑑輔導殯葬服務業經營管理，以提供優質服務品質。 

十、為落實戶籍登記，維護國民權益，內政部訂定「清查人口作業規定」並建置清查

人口資料庫，按年針對 90歲以上設有戶籍及 80歲以上最近 2年未使用全民健康

保險法所稱健保卡者，進行清查作業，清查期程分別為每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及 5月 1日至 6月 30日，106年依內政部提供之名冊，本縣 90歲以上設有戶

籍及 80歲以上最近 2年未使用全民健康保險法所稱健保卡應清查人數分別為 378

及 22人，戶所均依上開規定及期程完成清查作業。 

十一、戶政資訊系統之安全控管： 

（一）為督導戶政單位正確使用戶役政資訊系統，維護系統資料安全，依內政部規

範按月執行並每週至少執行 1次系統稽核作業，106年本府執行稽核系統作

業符合前開規定。 

（二）為促使本縣各機關（單位）應用戶役政資訊系統切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行

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規範等相關法令規定，爰訂定「澎湖縣政府

戶政資訊系統資訊安全稽核計畫」，以落實資訊安全管理，106年度依前開計

畫組成本府稽核小組辦理外部稽核 1次，受稽核單位（機關）：本府旅遊處、

衛生局、馬公市、湖西、白沙及西嶼鄉戶所，稽核結果函請前揭單位改進。 

十二、加強戶政品質管理： 

（一）為落實正確戶籍登記，維護民眾權益，訂定戶政品質目標－戶籍登記案件錯

誤率各所平均不超過 1%，106年度各所錯誤件數為 0件，錯誤率＜1%，符合

106年度戶政品質目標。 

（二）為保障新生兒權益，督導戶所落實戶籍法及出生通報作業規定，辦理出生登

記及催告作業，106 年計接收出生通報 993 件，完成出生登記 957，未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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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登記期限計 36件，均以電話聯絡新生兒家人請其依限辦理出生登記。 

十三、精實役男徵兵處理程序，落實辦理徵兵及齡役男兵籍調查(於 4 月底前完成、

開辦 88年次線上兵調 637人次)、徵兵體檢(依計畫時限完成)、抽籤(辦理 36

場次)、徵集入營(辦理 30梯次)等工作，運用戶役政資訊系統，嚴密掌控待徵

役男動態，妥適辦理徵兵處理，以維護兵役公平。 

十四、縣府替在營軍人暨服替代役役男辦理團體平安保險，保險金額為 100 萬元整，

本縣服役役男在服役期間因遭受「意外」事故至蒙受傷害而殘廢或死亡者，承

保之保險公司均依其規定給付保險，使役男能安心為國效忠，保家衛國，以盡

服役之責，且讓家屬無後顧之憂。 

業務創新改良面向 

一、為瞭解民眾對本府提供法律諮詢服務之滿意度，辦理本縣法律諮詢服務滿意度調

查，106年整體滿意度達 100%。 

二、補助澎湖縣廟宇武轎涼傘文化推廣協會於 106年 2月 10日及 4月 20日分別辦理

「西巡慶元宵武轎踩街」及「2017菊島武轎慶花火」活動。 

三、創新「本縣各界紀念至聖先師 2567誕辰釋奠典禮」智慧糕與智慧筆口味與樣式，

以新式西式糕點符合民眾口味、以 Q版造型之文書資料夾切實符合學生所需，並

精進發送流程，獲得與會民眾、學生與來賓讚賞與青睞。 

四、為推動戶政在地化服務之電子化作業，簡化民眾申請到府服務作業流程，戶所依

據內政部訂定之戶政行動化服務使用規範，攜帶由內政部提供之行動化載具(含

筆記型電腦、3G/3.5G網卡、行動印表機)，再經由 VPN連線作業方式，到府（外

點）服務辦理相關戶籍業務，106年計辦理 61件。 

五、為提升役男兵籍調查作業成效，配合中央政策開辦線上申報，並於本府網站架設

申請網路窗口，開放役男線上登打，針對 88年次兵籍調查，共計受理 637人次。 

六、為充實本府殯葬園區硬體設施，本處經管菊島福園購置觀世音菩薩淨水臺兩臺，

提供祭祀民眾淨身除穢之用，藉以提升本府殯葬服務品質。 

 


